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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：教学教辅单位正副领导、相关行政单位负责人，教务

处、教学督导与评估中心全体人员。 

各检查小组的具体安排见附件 1。 

二、检查内容及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开学前检查（8 月 28 日前） 

1.各学院（中心）对教师、教材的到位情况以及本学期各专

业理论教学、实践教学工作安排到位情况进行自查，确保各专业

班级的教学任务安排准确无误，并填写附件 2。 

2.实验实训中心组织对全校所有实验实训设备进行全面检

查，检查实验实训设备、电教设备的调试情况，确保实验实训教

学工作正常进行，并填写附件 3。 

3.课室管理中心组织对全校所有多媒体课室的电教设备、所

有课室的桌椅、风扇、空调、照明等进行全面检查，确保课堂教

学工作正常进行，并填写附件 4。 

4.后勤管理处按照最新的上课时间对上课铃音进行调整，确

保上课铃声的正常使用。 

（二）开学第一天检查（老生：8 月 29 日；专升本新生：9

月 15 日，本专科新生：9 月 26 日） 

1.由学校领导带队，教务处、教学督导与评估中心、有关行

政教辅部门领导和各教学单位负责人分组到各教学区（具体安排

见附件 1），检查教师教学情况和教师、学生的出勤情况，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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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2022~2023 学年第一学期开学检查记

录表》（见附件 5），并随机进入课堂进行听课。 

2.各学院（中心）须安排好无课的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领导

对本教学单位上课的情况、学生到校情况进行检查及听课，并于

8 月 28 日前及 9 月 26 日前将听课安排表交到教务处。 

（三）期初教学检查（9 月 27～29 日） 

教务处、教学督导与评估中心、各学院（中心）负责人及院

级督导组成检查组于 9 月 27～29 日到各教学单位进行期初教学

检查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）。 

期初教学检查重点： 

1.教研室资料：各年级专业教学计划（含集中实践课程）、

教师任课安排表（含公共课、集中实践课程）； 

2.教师教学资料（分本专科按课程整理）：教学任务书、教

师教案、授课进度计划、实验实训授课进度计划、形成性考核进

程。 

各学院（中心）于 9 月 26 日前完成以上教学基本文件的自

查，填写《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2022～2023 学年第一学期教

学基本文件检查表》（见附件 6）。 

在检查过程中，各小组记录员须将学院检查的汇总情况填入

《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2022~2023 学年第一学期期初教学检

查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7）。 






